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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除货车司机便宜保险陷阱
交通安全统筹新规发布

近一段时间，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一些打
着正规保险旗号推销“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服务”
的公司在市场上混淆视听。日前，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华全国
总工会等五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交通
安全统筹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什么要开展交通安全统筹？推进这项工
作有哪些好处？如何更好进行规范？

22 提升企业和从业人员抗风险能力

11 规范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开展势在必行

33 多措并举规范市场

“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
运输系统内开展的一种非经
营性的行为。”交通运输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范敏
介绍，云南在 1993 年曾通过
设立省交通安全统筹中心积
累事故理赔专用资金，现在
包括重庆物流集团在内的部
分大型交通运输企业也会通
过提取企业所属运输车辆的
费用，统筹进行理赔。

但近年来，这个行为却
成为社会上一些机构眼中的

“香饽饽”，导致安全统筹走
了样。

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数
据显示，全国已登记注册的
经营主体中，经营范围中含

“机动车统筹”“车辆统筹”
“交通安全统筹”等内容的经
营主体共 826 家，其中只有

11 家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
质，其余均为交通运输企业
之外的机构。

据了解，这些机构仅需
在市场监管或行政审批部门
登记注册取得经营主体资
质，无需办理其他经营许可，
便可借“统筹”之名行“保险”
之实。“涉嫌非法经营商业保
险，构成事实上的金融活
动。”范敏说。

除此之外，这些机构普
遍存在产品定价不规范、风
险管控能力差等问题，特别
是归集资金不受监管，容易
被挪用或侵占，严重损害从
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切实有效规范交通安
全统筹业务开展，疏堵结合
加强道路运输行业互助保
障，当前势在必行。”范敏说。

虽然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服
务同样拥有在机动车辆发生事
故后进行赔偿的约定，但由于
其不属于商业保险，所以不能
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进行约束。

“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并未纳
入保险监管，如果运作方没有相
应的偿付能力，拒赔甚至非法集
资现象便会出现。”范敏说。

此次五部门办公厅联合
印发的通知，明确交通安全统
筹只能由大型交通运输企业

组织实施。“经营主体在规模
和营收上有了保证，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发生事故后运作方

‘跑路’的可能性。”范敏说。
除此之外，此次通知进一

步明确了交通安全统筹是一
种互助性非营利行为。

我国道路运输经营者普
遍规模较小，议价能力有限，
因此营运车辆保费普遍较
高。以山东省道路货运行业
为例，相关协会调研数据显

示，营运货车每年保费约 1.5
万元，货车司机年收入约 10万
元，保费支出约占货车司机年
收入的 15%。

范敏表示，交通运输企业
面向自有车辆开展交通安全统
筹的，不仅缴费相对便宜，还将
开立资金专用账户，健全完善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同时自觉
接受有关部门监督。“这将有效
满足企业和从业人员互保和自
保需要，提升抗风险能力。”

治理假借交通安全统筹
名义的非法经营行为，将成为
规范交通安全统筹的重点。

根据通知，各地市场监管
或行政审批部门要将本地区
经营范围中含“机动车统筹”

“交通安全统筹”等内容的经
营主体登记信息及时向同级
交通运输、公安、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等部门共享，相关部门
要逐一开展排查。

“对开展统筹业务的交通
运输企业，要督促其严格面向
自有车辆规范开展业务，严禁
擅自扩大范围。对开展统筹
业务的非交通运输企业，要依

职责开展治理。”范敏说。
治理市场乱象，需疏堵结

合。根据通知，公安机关将会
同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
严厉打击假借交通安全统筹名
义实施的各类犯罪行为。金融
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误导
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保险中
介机构不得与从事机动车统筹
等业务经营的非金融持牌机构
进行任何合作。

除此之外，健全交通运输
行业管理机制，也是一项重要
任务。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鼓励保险

企业积极参与营运车辆主动
安防、视频监控，以及运输企
业人员培训、隐患排查、应急
处置、紧急救援、纠纷调解等
事前事中风险防范工作，提升
道路运输行业安全发展水平，
打造风险减量新模式。

“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健全
工作会商、信息共享、执法联
动等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对交
通安全统筹的业务监管、监测
预警、风险防控和善后处置，
切实维护从业人员的合法权
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